企业对地方财政实际贡献水平核实表

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登记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（保留两位小数）

	序号
	项目
	已交税费数
	地方财政贡献

	
	
	企业申报数
	税务核实数
	企业申报数
	财政核实数

	
	
	2008年度

（上年）
	2009年度

（当年）
	2008年度（上年）
	2009年度
（当年）
	2008年度（上年）
	2009年度（当年）
	2008年度（上年）
	2009年度（当年）

	1
	增值税
	
	
	
	
	
	
	
	

	2
	企业所得税
	
	
	
	
	
	
	
	

	3
	营业税
	
	
	
	
	
	
	
	

	4
	资源税
	
	
	
	
	
	
	
	

	5
	土地增值税
	
	
	
	
	
	
	
	

	6
	印花税
	
	
	
	
	
	
	
	

	7
	城镇土地
使用税
	
	
	
	
	
	
	
	

	8
	房产税
	
	
	
	
	
	
	
	

	9
	车船使用税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合计
	
	
	
	
	
	
	
	

	国税征收机关核定意见：
	地税征收机关核定意见：
	财政部门核实意见：

	(盖  章)

20    年  月  日
	(盖  章)

20    年  月  日
	(盖  章)

20    年  月  日



①地方财政贡献指在杭州行政区域范围内的企业对地方财政的贡献，以入库数为准。
②地方财政分成比例：增值税为25％，企业所得税为40％，营业税、资源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房产税、车船使用税等为100％。

③各栏先填上年数，再填当年数。

④已交税费各栏中的企业申报数由企业按实际入库数填写，地方财政贡献各栏中的企业申报数由企业按②计算后的结果填写。填写完毕后，应计算并填写合计数。
⑤企业如有下属子企业，则每家子企业均应分别填写本表。
